防城港市本级2021年度预算绩效管理

工作情况
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。以市委办、市政府办名义印发了《防城港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实施方案》（防办发〔2021〕15号），进一步推动预算绩效管理规范有序开展，为依法理财提供了制度保障。
加强绩效目标管理。将项目绩效目标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编报融入部门预算编制流程，将绩效目标设置作为预算安排的前置条件，实现财政预算安排50万元以上的项目绩效目标全覆盖。

扎实推进预算绩效评价工作。除涉密部门外，所有市直部门和单位均按要求开展部门整体绩效评价。建立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等结果应用机制，增强预算绩效评价结果约束力，提高财政资金支出效益。预算部门和单位“花钱必问效”的绩效理念和支出责任意识不断增强，预算管理水平不断提升。

